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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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府办发〔2015〕3号
　　（一）着力发展现代物流龙头企业。加大国家A级物流企业的培育力度，扶持一批符合国家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标准的物流企业创建国家3A、4A、5A级物流企业。
　　（二）鼓励企业联盟合作。支持个人自主创办物流企业。
　　（三）大力发展第三方、第四方物流企业。
　　（四）积极引进现代物流企业。重点在公路港、航空货运、快递、电子商务、第三方和第四方物流、物流地产、物流信息等领域，积极引进世界100强物流企业和国内5A级物流企业来黔设立总部和区域总部。
　　（五）进一步促进物流技术开发应用。
　　（六）积极推广物流标准化。
　　（七）大力发展绿色物流。支持企业选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装备，在城市配送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八）加快发展保税物流和国际物流。积极支持遵义市等申报设立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保税物流;鼓励省内进出口贸易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拓展保税物流业务，不断扩大保税物流规模。积极发展国际商贸物流、跨境电商物流、国际快递物流等，争取开行“黔渝新欧”国际货运班列;强化和拓展连接世界主要枢纽机场的空中货运网络，积极争取大型航空公司转运基地落地发展。支持物流企业“走出去”，鼓励省内有实力的物流企业国际化拓展。在重要物流节点探索设立保税仓库，改进物流模式，降低物流成本。
　　（九）加快发展快递和城乡配送网络体系。支持快递业与民航、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联动发展，积极发展高铁行包和快运班列运输;推动快递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培育一批电子商务和快递业联动发展示范企业;加快建设省级快递物流园区及各市(州)快递物流枢纽，建设覆盖全省的快递物流中心网络，打造低成本和现代化的快递物流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便捷高效、竞争有序、技术先进、服务优质、覆盖城乡的快递物流服务体系。
　　（十）强力推进物流园区建设。依托“5个100工程”，在重要交通枢纽规划建设综合服务型、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在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有针对性地建设能矿、资源深加工、建材、轻工等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在主要城市周边建设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在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建设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创建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示范性物流园区。在全省物流通道重要枢纽规划建设一批公路物流中心、铁路物流中心、水运物流中心、航空物流中心和快递分拨中心;在产业园区、城市综合体推进专业物流中心建设;支持大宗鲜活农产品产地预冷、初加工、冷藏保鲜、冷链运输等设施建设，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每个县(市、区、特区)配置1-2个分拨配送中心。
　　（十一）完善市场准入和后续管理制度。在物流领域全面实施“先照后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取消不必要的前置性审批。
　　（十二）切实减轻物流企业负担。按照有关规定，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以上的物流企业，到2020年12月31日前，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小微物流企业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进口自用且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免征关税。按照国家规定落实物流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
　　（十三）改善物流车辆交通管理。简化道路运输物流企业运输证年审手续，优化审验程序，允许异地年审。严格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十四）加大资金和用地扶持。属于物流园区建设项目的，可享受全省产业园区建设优惠政策。加大用地扶持，对符合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点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以及重点物流企业项目建设所需用地，优先合理安排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在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高效示范园建设的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享受工业用地价格。省内区域商贸中心城市、主要节点城市的物流配送中心，连锁企业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内用于建设仓储设施、堆场、货车通道、回转场地及停车场(库)等物流生产性设施用地列入工业、仓储用地范畴。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作为经营性商业用地，应严格按照规划合理布局，在土地招拍挂出让前，所在区域有工业用地交易地价的，可以参照市场地价水平、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和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等确定出让底价，土地出让后严禁擅自改变用途从事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确需改变用途、性质或者进行转让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经依法批准。第三方物流企业所使用的行政划拨物流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条件的，按工业、仓储类用地补缴土地出让金。使用标准厂房的，按工业企业标准予以优惠。
　　（十五）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快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我省物流通道、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物流企业的信贷支持，对符合条件且信用评级高的重点物流企业提高信贷额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和上市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资符合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方向的重点物流项目，并积极参与重点物流企业重组、并购。

